
评论天下PINGLUNTIANXIA
2015年6月14日 星期日
编辑 丁家发 | 组版 刘玉 | 校对 解正球

02

不能让炒股变成亡命赌博
□刘昌海/文 朱慧卿/图

公积金亮“家底”鞭策改革亮剑

纵欲戕生，古今同慨。
——《退庵随笔》”

健康快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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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IAZHIYAN一家之言

□李云

住建部联合财政部、人民银行日前披露2014年

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即公积金“国家账本”。

这份涵盖全国31个省份大数据的年度报告系我国

管理机构首次向社会全面亮出公积金“家底”。

公积金亮“家底”，不是想像中的那么悲观，也

不是想像中的那么乐观。大数据时代的公积金不

能简单化计算，不是“加减乘除”的运算，而应该进

行 深 层 次 的 分 析 与 充 满 智 慧 与 挑 战 的“ 云 计

算”——既挖掘数据本身的内涵，又拓展制度本身

的外延；既要体会到来自公众期待的“薪压力”，又

要增添推进改革的“薪动力”。

目前执行的是 2002 年修订后施行的《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有人调侃：10 多年的房子算是

“老房子”，10 多年的条例差不多也算是“老条

例”。事实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已历时

数年，可是实质上进展并不大。专家透露，“相关条

例修改缓慢源于利益博弈。”其实，博弈不可怕，就

怕博弈“零和化”。

公积金亮“家底”，鞭策改革亮剑。住建部有

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今年要加快修订《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修订公积金条例，必然是一个开门立

法的过程，是一个公众充分参与的过程。凝聚改革

的大智慧，需要提取“社会公积金”。一个好的民主

制度先要有“民主人”。条例修订，利益博弈，必须

让更多的“民主人”参与，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

式实现。

公积金贵在改革创“薪”。以改革创新的途径，

收获改革创“薪”的目的，真正让普通百姓收益，这

应该是修订住房公积金条例的核心目标。修订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全过程，无疑要遵循改革创新

精神，并且，要有修复政策伦理的诚意。利益最大

化、受益最大化、群体间的利益平衡、资金保值增

值、便民惠民……修订条例既是一个“抓主要矛盾”

的历程，也是一个统筹兼顾的学问。为此，要正确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在做好“效率优先”

的前提下，更要做好“兼顾公平”这篇大文章。

6月10日晚10点左右，在长沙市

湘江世纪城小区，一名32岁男子从小

区 22 楼坠亡，接到报警后，长沙芙蓉

北路派出所、120 迅速赶到现场处

置。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坠亡与他

用四倍融资杠杆重仓了一只股票，在

股票两个跌停之后赔光了本金有关。

早就有人预言，在这一轮股市狂

欢里，将来非有人跳楼不可。但即使

如此，当前两天 QQ 群里流传跳楼男

子那段“愿赌服输”的留言时，很多人

还都以为和往常一样，只不过是一条

讽刺人们非理性炒股的段子而已。

现在从总体上还属于牛市，就算

偶尔有调整，大多也会迅速反弹，“奥

迪变奥拓”的笑话很快就会被“奥拓

变奥迪”的神话所取代。在这样的

“大好”形势之下，居然发生了跳楼的

惨剧，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熊

市来临，会有多少人在阳台上徘徊。

“离开这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说，

愿赌服输，本金170万加融资四倍，全

仓中车，没有埋怨谁，都怪我自己贪

心，本想给家人一个安逸的生活，谁

想输掉了所有，别了，家人，我爱你

们，我爱这个世界。”想给家人一个安

逸的生活，结果却输掉了整个世界，

这样的悲剧应该让人警醒。

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无从谈起。

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把生活

的希望寄托在“赌”上，更不应该把自

己 的 全 部 身 家 甚 至 性 命 当 成“ 赌

注”。纵身一跳离开自己所爱的家

人，离开自己所爱的世界，这是对家

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任，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在这起事件中，我们不能忽视一

个概念：融资杠杆。简而言之，就是

花较少的钱取得较多的操作资金。

如果所购股票上涨，无疑可以取得更

多的收益，而一旦股票下跌到融资机

构的警戒线后，若不能继续补钱则会

被强制平仓，个人的资金也就血本无

归。但显而易见，真有钱的话，谁也

不会用杠杆融资，换言之，这种融资

方式只能赚不能赔。

显然，某些股民不理性地投资理

财观念，是造成悲剧的根源。而一些

机构，实际在为这样的不理性推波助

澜。1：4 甚至 1：10 的融资杠杆，让所

谓的配资炒股变成了“刀架在脖子上

跳舞”。而除了配资炒股，那些借钱、

贷款、卖房炒股的人，或者把自己一

生的积蓄都投到股市的人，其实也都

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被套牢，都

会让当事人不堪重负，此时，家里人

的几句埋怨，也许就可能成为“压垮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能让炒股变成亡命赌博。想

让悲剧不再重演，一要靠股民个人自

我控制，二要靠国家宏观管理。投资

者要多一些风险意识，不去涉险；国

家也要多一些风险监督机制，让投资

者想涉险也没有机会。只有这样，才

能让买股票成为一个最普通的理财

方式，而不是合法的豪赌。

“8 天 8 夜‘保过班’23800 元人民

币，1 对 1‘私人定制’特训每小时 2000

元。”针对陕西公务员招考面试，各类

“天价”培训火爆，有专家表示，对当下

就业环境的“焦虑”，是导致部分考生过

分渴求“铁饭碗”的主因。

公务员考试不容易，要从几百几千

人中胜出，竞争异常激烈，变数更大，谁

也不能打包票保证能过关，而此公考培

训班却敢同考员签订“保过”协议，并规

定，没有考取者可以退回费用。类似担

保过关的培训班并非在一地独现，在不

少地方也同样有，而且由来已久，果真

有那么神奇吗？

诚然，公务员考试不论是笔试还是

面试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有谁知道考

官出什么题？谁知道能否对得上考官的

“味”？面试不是死记硬背，考的是活题，

需要的是综合分析，而此种能力需要长

期积累而成，短时间的培训要实现突破，

即使再聪明的天才也不可能做得到。再

说面试得随机应变，其与临场经验、个人

的心态都有关系，即使是经过强化培训，

也未免能泰然自若，对答如流。

天价“保过班”之所以经久不衰，关

键是抓住了考生的心理，考得上交上几

万元也值，而考不上也没有多大的损

失，可以将费用全部或者大部退回，而

进入了培训班有一对一的专门辅导，在

不少考生心中有辅导总比没有辅导好，

因而吸引了不少人参加。此种心态无

疑给办班者促成了一笔好生意，参加面

试者是通过笔试筛选而出，虽说没有完

全的把握，但有一定的胜数，不少地方

规定参加面试者按 1：3 录取，也就是说

有至少已经有 33%的录取概率了。参加

培训者总会有人过关，赢的一个是一

个，只要有几个人过关，就能稳赚暴利，

对办班者来说旱涝保收，有利可图。

“万元培训班”戳穿了就是利用花

钱买安慰的心理，撒网收鱼，漫天要价，

赚取暴利。此种“天价培训班”束缚了

考试者的视野，影响了考试者思维的发

挥，其结果不仅破费，而且还将贻误有

利的时机。之所以能受到不少人的青

睐，问题在于缺乏必要的自信，心中无

底，而更主要的是，求“公”心太切，一门

心事放在公考上，以此作为人生定位。

总之，面试者能否被录取，不是培

训出来的，要过好面试关，还得靠内力。

车子开到斑马线前正好有行

人在过马路，很多司机并不会因此

停车有的甚至还会加速通过。浙

江海宁对此进行了集中整治，而一

位车主不服被罚将当地交警大队

告上了法庭。6 月 11 日，海宁法院

一审宣判，认为行人过斑马线时，

司机必须要停车让行。车主败诉。

斑马线前，明明有行人在过马

路，而来往的车辆却丝毫不见减

速，呼啸而过，惊起行人一身冷汗，

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城市里可谓

是司空见惯。当浙江海宁这位司

机也像其他司机一样，在过斑马线

时不礼让行人之后，遭遇了当地交

警部门罚款100元，驾照扣3分的处

罚。而不服处罚的司机先是向当地

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

持了原处罚决定之后，该司机又向

当地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把当初

处罚他的交警部门告上法庭，但最

终还是被法院判决输掉了官司。

公民因为执法部门对自己的

处罚不公而提请行政复议甚至是

提起法律诉讼，体现了公民的维权

意识和法律意识，是值得充分肯定

的，但是行政复议和司法诉讼的结

果却等于是给所有的机动车驾驶

员敲响了警钟。因此从这个角度

来说，车辆不礼让行人被判罚具有

法律上的样本意义，而浙江海宁这

位公民，无形之中等于是给我们上

了一堂事关文明驾驶的文明课，也

上了一堂事关法律法规的法律课。

按照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47 条之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

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 通 过 人 行 横 道 ，应 当 停 车 让

行。也就是说，当行人已经站在

斑马线上，机动车只能停车让行

而不是减速通过，更不能让行人

给自己让路。

一起官司的输赢算不上什么

大事，如果通过这起官司的输赢，

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反思和警醒，能

够引导更多人文明驾驶，依法驾

驶，把交通文明和交通法规放在一

个更加重要的位置，才是我们所最

为期待的。

车辆不礼让行人
被判罚具样本意义
□苑广阔

天价公考保过班
缘何经久不衰
□钟冬兰


